
附件四 

經濟部  年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封套（外標封） 

第     期 （※請填寫阿拉伯數字） 

      --              

請競標者填列下列資料: 

競 標 者： 
設置場址： 
聯絡地址： 
聯絡電話： 
裝置容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案號：＿＿＿＿       

（ 新 投 標 案 件 由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填 寫 ， 既 有 案 件 由 競 標 者 填 寫 ） 

 

【 外 標 封 】 

※ 請將當期標單(如附件一)置入內標封(如附件二)彌封、保證金憑證影本(如附件三)及應備文件置入本封套(黏貼於自備信封上)

內彌封，於各期收件截止日前寄達或送達本部(能源局)；但符合競標資格惟前期未得標者免再附應備文件及保證金憑證影本。 

※ 本競標封套(外標封)之封口應予彌封，封面上應依照格式填寫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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